公    示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拟办理福建泉州顺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龙浔镇宝美村的1#、2#、3#厂房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申请事项，现将规划拟许可内容公示如下：
建设项目名称：1#、2#、3#厂房
建设单位名称：福建泉州顺盛达集团有限公司
该项目位于龙浔镇宝美村，建设项目为1#、2#、3#厂房，其中1#厂房建筑面积7071.3㎡（地上建筑面积5946.3㎡，地下室建筑面积1125㎡）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容积率3.0，建筑系数,56.76%，绿地率18%；2#厂房建筑面积7491.9㎡（地上建筑面积5686.64㎡，地下室建筑面积1805.26㎡）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容积率2.08，建筑系数34%，绿地率18%,；3#厂房建筑面积6949.23㎡（地上建筑面积5956.28㎡，地下室建筑面积992.95㎡）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容积率3.0，建筑系数49.99%，绿地率18%。建筑层数：1#厂房地下一层、地上五层局部六层；2#厂房、3#地下一层，地上六层。
本公示期限从2020年9月23日至2020年9月29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行政许可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有意见与建议，请以署名书面形式告知我局。申请听证的，应于公示期间及公示期满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，我局将依法作出相关行政许可。
附：总平面图（其他建施图可到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审批股查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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